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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C 12/24 
      (讨论文件 ) 

 
 

妇女事务委员会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行政长官 2023 年施政报告》  
有关家庭及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的最新进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员汇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

在《行政长官 2023 年施政报告》中有关家庭及妇女发展的主

要措施的最新进展。  
 
背景   
 
2.  关爱和睦的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民青局一直支持

家庭议会的工作，推广有利家庭的文化，并促进家庭和睦以

建设和谐社会。此外，香港女性在推动社会及经济发展，以

及培育下一代均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积极透过推行不同

项目及措施，并与妇女事务委员会（妇委会）及社会上其他

界别协作，推动妇女发展。  
 

3.  为进一步推动本港家庭的健康发展及促进妇女发展，

行政长官于《2023 年施政报告》中提出多项与家庭及妇女发

展相关的措施。民青局正积极落实有关措施，其最新进展列

载于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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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的最新进展  
 
家庭教育推广计划  
4.  民青局与家庭议会将于今年第四季推出为期五年的

全新家庭教育推广计划（新计划），以资助民间推行非牟利的

家庭教育项目。家庭议会将整合现行的「支持家庭措施的主

题赞助计划」，并把资助金额由早前每轮约 400 万元增至每

年 800 万元。新计划将扩阔资助范畴，涵盖各种与家庭相关

的题目，例如新手父母教育、亲子教育、维系家庭关系及其

他与婚姻有关的题目等，以照顾不同家庭的需要。  
 
5.  我们已于今年 6 月 5 日家庭议会辖下的家庭支持小组

委员会会议中就新计划的框架咨询委员，包括获资助计划的

拨款上限（即每项为期 12 个月的计划不超过 80 万元拨款；

而每项为期 18 个月的计划则不超过 120 万元拨款）、新计划

的资助范畴 /活动类型、申请资格、评审原则、推行新计划的

时间表，以及宣传工作等。相关的框架撮要载于附件。民青

局将会考虑委员于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并落实有关的执行细

节。  
 

主办首届家庭暨妇女发展高峰会  
6.  民青局将透过「家庭暨妇女发展高峰会」（高峰会）收

集社会各界意见，以协助制订更聚焦的措施。是次高峰会将

于本年 10 月 9 日举行，主题为「发挥巾帼力量、传承良好家

风」。我们将邀请嘉宾于高峰会发表主题讲话，亦计划邀请不

同界别的成功女性作经验分享，并另设与参与者交流问答的

互动环节，以更好地收集各界就本港家庭及妇女发展的不同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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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预计约有五百名来自包括本地妇女团体、商界和

服务组织的代表参与。我们希望藉此机会与关注香港家庭及

妇女发展的人士交流，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并透过高峰会

推广香港在家庭及妇女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持续进展。除本地

持分者外，我们亦会探讨邀请内地妇女团体以及外地讲者参

与高峰会，以交流不同地方的发展经验。  
 

 
推出一站式家庭及妇女信息平台  
8.  一站式家庭及妇女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将汇集与家

庭教育和妇女相关的信息，以协助香港妇女及市民大众掌握

有关信息。信息平台将囊括六大范畴的信息和相关的法律信

息，包括 (i) 妇女权益及相关的法定权利、(ii) 妇女健康、(iii) 
妇女就业和创业、(iv) 家庭教育及家庭服务、(v) 婚姻信息、

以及 (vi) 妇女发展和家庭教育活动等。信息平台用户可按照

不同年龄层或特质（如已婚、单亲等）搜寻和浏览上述各大

范畴的信息，用户亦可把信息透过社交媒体与他人分享。另

外，我们计划透过季度网上杂志形式于信息平台就个别专题

作深入探讨，有兴趣的人士可透过订阅功能以获取相关信息。 
 
9.  我们已于本年四月向妇委会和家庭议会简介信息平

台的内容和形式。民青局正就信息平台的构建积极进行筹备

工作，包括委托承办商建立网站并就信息平台的名称和域名

提供建议；筹备信息平台的内容，例如就内容咨询相关政府

部门、拍摄短片及撰写专题文章；以及考虑相关的宣传策略

等。我们亦会在妇委会和家庭议会成立信息平台编辑专责小

组，分别就妇女事务和家庭教育相关的专题内容提供编撰意

见。信息平台预计于本年第四季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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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赡养费调解试行计划」  
10.  政府致力提高收取赡养费和执行赡养令制度的成效，

并会继续检视有关制度以帮助有需要人士追讨赡养费。就此，

民青局将会透过关爱基金，于今年下半年推出赡养费调解试

行计划（试行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为符合试行计划资格的

有需要人士（包括赡养费支付人及受款人）提供与赡养费相

关的调解服务，协助与事双方就有关事项以调解方式解决争

议。  
 
11.   试行计划将为期三年。扶贫委员会已通过相关建议，

由关爱基金拨款约 3,600 万元推行试行计划。基于香港家庭

福利会（家福会）在调解服务及宣传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及完善的网络，政府将委托家福会为试行计划的推行机构。 
 

12.  只要涉及赡养费争议的任何一方（申请人）为香港居

民及符合以下入息资格，双方均可参与试行计划，费用全免

–  
(1)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受助人；或  
(2)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全额津贴受助人；或  
(3) 学生资助计划（包括学校书簿津贴计划／学生车船津

贴计划／上网费津贴计划）豁免全费受助人；或  
(4) 如申请人不符合上述 (1)至 (3)项的资格，但申请人及与

其同住家庭成员（拖欠赡养费的一方及被拖欠赡养费

的一方会各自按其住户人数计算）的家庭每月入息须

不超过相关住户人数的指定入息上限。  
 
13.  试行计划预计在三年内可处理合共 1 200 宗个案，惠

及 2 400 名正在分居或离婚人士。民青局会持续检视试行计

划的推行情况，以考虑未来的工作方向和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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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意见  
 
14.  请委员备悉上述有关家庭及妇女发展的新措施的最

新进展，亦欢迎委员提出意见。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2024 年 7 月  


